
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

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公司

大集合资产管理业务适用〈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操作指

引》（证监会公告〔2018〕39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

约定，现将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集合计划”或“集

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本集合计划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大会投票表决

起止时间为自 2025年 9月 27 日起至 2025年 11月 28 日 17:00止。会议审议了

《关于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更换管理人并变更注册为鹏华现

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的议案》（以下简称“本次会议议案”），并由参与本次集合

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

决。

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国信证券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公告》等规定，2025年 12月 2日，由集合计划管理人授权的两名

监督员在集合计划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

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统计了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表决结

果，并由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予以公证。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 2025年 9月 26日，参加本次集

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有的集合计

划 份 额 共 计 14,925,949,887.91 份 ， 占 权 益 登 记 日 集 合 计 划 总 份 额

25,666,857,658.42份的 58.15%，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和《集合资产管



理合同》中规定的有关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条件。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所代表的集合计划份额为

13,346,825,786.49份，反对票所代表的集合计划份额为 495,630,351.95份，弃权

票所代表的集合计划份额为 1,083,493,749.47份。同意票所代表的集合计划份额

占参加本次大会表决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集合计划份额的

89.42%，达到参加本次会议且有表决权的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满足法定生效条件，符合《基金法》、《运

作办法》的规定和《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有关约定，本次会议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相关费用包括公证费、律师费，以上费用不从

本集合计划资产列支。

二、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运作办法》的规定及《集合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集合计划份额持

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5年 12月 2日表决通过了《关于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更换

管理人并变更注册为鹏华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的议案》，本次大会决议自该日

起生效。集合计划管理人将自该日起 5日内将表决通过的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备案。

三、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的后续安排

1、赎回选择期

本次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后，对于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持有集

合计划份额，管理人于 2025年 12月 5日至 2025年 12月 12日设置 5个交易日

的赎回选择期。赎回选择期期间，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可以解约本集合计划，且

不收取任何费用。解约指投资者向销售机构申请解除《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相

关协议，销售机构审核确认后为投资者解除《集合资产管理合同》及相关协议，

关闭投资者申购、赎回本集合计划的权限，并强制赎回其所持有的全部本集合计

划份额。如投资者未在 2025 年 12 月 12 日 15：00 前申请解约，将视为同意并签

署《鹏华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其持有的集合计划份额将默认结转



为鹏华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的基金份额，并认可可通过销售机构系统自动办理

申购、赎回鹏华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份额。若投资者已签署相关快速取出

业务服务协议，无需另行签署变更后的快速取出业务服务协议。后续有关快速取

出业务规则以销售机构公告为准。

在赎回选择期期间，由于需应对赎回、转出等情况，根据集合计划份额持有

人大会决议集合计划管理人可豁免《集合资产管理合同》中约定的投资组合比例

限制等条款。

2、本集合计划转型变更的相关安排

赎回选择期结束后，集合计划管理人将根据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执

行本集合计划的正式转型，并启动办理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交接手续。

3、《鹏华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

在变更管理人及转型变更的相关交接手续办妥后，《鹏华现金增利货币市场

基金基金合同》的生效时间届时将由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华基

金”）另行发布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查看。

《鹏华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的申购、赎回等业务的具体

安排以鹏华基金发布的公告为准。投资者届时可登录鹏华基金网站

（www.phfund.com.cn）查询详细信息。

四、备查文件

1.《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国信现金增利货币型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http://fund.eastmoney.com/gonggao/931204,AN202509291752616575.html
http://fund.eastmoney.com/gonggao/931204,AN202509291752616575.html
http://fund.eastmoney.com/gonggao/931204,AN202509301753245284.html
http://fund.eastmoney.com/gonggao/931204,AN202509301753245284.html


特此公告。

国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4日
















